
⾏政院⼈事⾏政總處-事求⼈-機關徵才項⽬明細

分享⾄另存新檔

聘⽤⼈員(社會⼯作師職務代理⼈)
> 徵才機關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
> ⼈員區分：聘⽤⼈員
> 官職等：無
> 職系：無
> 名額：正取：1⼈；備取：1⼈(候⽤期限：3個⽉)
> ⼯作地點：23-新北市
> 有效期間：112/08/07~112/08/16
> 資格條件：
1.⼤學以上社會⼯作相關科系畢業。
2.應符合下列條件之⼀:
(1)領有社會⼯作師證書。
(2)符合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⾼等考試社會⼯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規定，於社會⼯作相關科、
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畢業，曾修習社會⼯作(福利)實習或實地⼯作學分，並修畢相關課程
45學分，領有畢業證書與修課證明文件者。
3.無公務⼈員任⽤法第26條迴避任⽤及第28條規定不得任⽤之情事、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
⺠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。
4.未具雙重國籍或多國籍。

> ⼯作項⽬：
辦理社會救助及交辦事項等相關業務。

> ⼯作地址：
新北市政府社會局
電⼦地圖

> 聯絡E-Mail：



回上⼀⾴

> 聯絡⽅式：
1.意者請檢附(1)「新北市政府非編制⼈員甄選報名表」（請於本項徵才資訊下下載）、(2)⾝
分證正反⾯影本（請註明-僅供⾝分查驗⽤）、(3)最⾼學歷證件影本、(4)社會⼯作師證書影
本或修課成績單(含實習學分資料影本)等相關證明資料（資料不⿑全者，視同資格不符；資
料請使⽤⻑尾夾固定即可，勿裝訂）；信封上請務必註明「應徵社會局社會救助科社會⼯作
師職務代理⼈」，掛號郵寄⾄新北市板橋區中⼭路⼀段161號2樓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
救助科郭⼩姐收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29603456分機5694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報
名。
2.報名期限⾄公告迄⽇⽌。
3.報名⼈員凡經資格審查符合者，將擇優通知參加專業實務測驗及⾯試，專業實務測驗佔總
成績40%，⾯試佔總成績60%；於應徵⼈員均不適當時，本局得予從缺。
4.未獲甄試或經甄試⽽未獲錄取者，恕不另⾏通知，⾯試結果將公告本局網站(⾸⾴→訊息公
告→徵才資訊→錄取公告)。如需返還書⾯應徵資料，請於投件時併附⾜額回郵信封，不⾜
額恕不寄還。
5.候補期間⾃甄選結果之翌⽇起3個⽉內，以遞補本項職缺或等級相同、⼯作性質相當之職
缺為限。
6.進⽤期間：⾃報到⽇起⾄114年3⽉19⽇⽌(惟代理⼈如提前回職復薪，則聘⽤⾄回職復薪
前1⽇⽌；於聘⽤期限屆滿或聘⽤原因消失後，無條件解僱。)。
7.薪資待遇：聘⽤六等280薪點(折合每⽉薪資為新臺幣36,316元整)。

> 職缺類別：
不使⽤應徵者履歷調閱

> 職缺相關附件：
新北市政府非編制⼈員甄選報名表(新版).docx

所有電⼦報的內容均由各機關⾃⾏審核後公布本網站，若對徵才內容有疑問請逕洽該徵才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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